莆田市教育局关于组织开展
2017年普通中学教学公开周活动的通知
莆教中〔2017〕15号
各县区(管委会)教育局(事务局)，市教师进修学院，市直有关中学：
为进一步开展我市校际交流，深入研究教育教学方法，充分发挥优质学校教育教学及名优教师的示范和辐射作用，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我市教育事业均衡发展，带动全市中学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经研究，决定2017年继续在全市初中及高中开展教学公开周活动。为切实推动教学公开周活动高效有序开展，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选拔工作

1.各县区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在6月底前组织做好本县区普通中学的教学公开周活动，并在3月30日将公开周方案报送市教育局中教科备案。同时，县区公开课开课教师需由各学校选拔推荐，各县区从中评选推荐出各学科教师作为下半年市级公开周市级观摩课评选对象。湄洲岛管委会、北岸管委会由于学校数较少，实行同一单位联合选拔推荐。
2.市直高中学校分两个推荐单位，一是莆田一中和擢英中学高中部，二是莆田二中和哲理中学高中部；市直学校莆田二中、擢英中学、哲理中学初中部为同一个推荐单位。市直学校公开周活动安排由莆田一中、莆田二中分别负责牵头做好协调、选拔和上报工作。莆田外国语学校参加北岸管委会统一选拔推荐。
3.各推荐单位语文、数学、英语三门学科初、高中每学科可各推荐不超过3人，其他学科每学科初、高中每学科可各推荐不超过2人。

4.市直学校或县区内县区级及以上骨干教师(含培养对象)、名师、学科带头人等要积极参与选拔工作。推荐名单7月1日前送市教育局中教科（表格见附表），电子稿发送至邮箱：ptzjk@163.com。
5.市直学校、各县区报送精品课的同时，各选报一所初、高中学校作为市级公开课承办学校（其中湄洲岛管委会、北岸管委会联合推荐初、高中学校各一所）。

二、市级普通中学公开周活动安排
1.市教育局根据各县区上报的开课对象，在9月份至12月份统一编排市级公开周活动时间。各市直学校、各县区推荐的精品课开课教师根据市教育局安排的时间和本校教学实际进度，确认并上报精品课参评课程内容。公开周课程内容安排表将统一由市教育局、公开周承办学校向全市初、高中学校公布。
2.各市直学校、各县区负责邀请市级及以上骨干教师(含培养对象)、名师、学科带头人作为市级公开课评课主讲教师，每学科至少一人，名单将在公开周课程安排表中统一公布。名师参加评课工作情况将作为名师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
3.各公开周承办学校负责在公开周期间组织举办学科专题讲座，每校至少安排两个学科专题。专题安排情况在各县区上报精品课程内容时同时报送。本市曾选派外地市学习培训的教师及市级及以上骨干教师(含培养对象)、名师、学科带头人等都应积极参与。

4.公开周期间，由市教师进修学院负责做好市级观摩课的评选推荐，在2017年秋季开学两周内制定评选方案并上报市教育局备案，评选结束后须把选拔结果汇总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市教育局正式发文公布。
5.市、县区公开周期间，市教育局将组织有关人员对公开周组织情况、选拔组织工作进行督查通报。

三、组织要求
1.各县区（管委会）教育局（事务局）负责组织做好本县区的教学公开周活动及精品课推荐工作，并督促落实各中学有计划组织本校各学科教师参与市、县公开周活动，对照公开周安排表合理分配，做到全员参与，及时汇总推荐结果并上报市教育局。同时，务必组织做好辖区各校公开周活动后的校本培训交流工作，及时借鉴优秀做法，研究内化吸收、共同提升，确保公开周活动效益的最大化。

2.市（县区）教师进修学院（校）要全程指导各县区、各学校做好公开周工作，精心组织，合理安排相关人员参与听评课活动，负责组织抽调各学科专家组对精品课进行评选推荐，要确保评选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

3.公开周承办学校要精心细到做好公开周工作安排，做好听评课情况组织和记录工作，做好每节精品课的录制和后期制作工作，做好来访听课教师的后勤保障工作，相关费用由承办学校承担。
4.参加精品课评选的教师要精心准备，积极示范，同时，上传课堂实录，参与网上“晒课”，参与2017年度教育部“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评选。

                                     莆田市教育局

2017年3月22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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